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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202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線上開會 

主席：吳院長麗君                              記錄：蘇蕾均 

出席人員：教經系張芳全主任、教經系陳建志老師、課傳所王俊斌所長      

課傳所張循鋰老師、教育系黃永和主任、教育系陳蕙芬老師 

幼教系盧  明主任、幼教系吳君黎老師、特教系詹元碩主任 

特教系鄒小蘭老師、心諮系蔡松純主任、心諮系游勝翔老師 

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成力庚老師 

校外委員：臺灣教育研究院社 黃政傑社長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黃志順校長 

學生代表：教育學系 郭孟珊同學 

案由一 特殊教育學系擬修正「112學年度學士班課程結構及教學科目」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系「學士班師培生課程結構及教學科目」修正重點如下： 

(1).修別調整：「身心障礙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上)」、「身心障礙教材教法及教學

實習(下)」由必修改為選修。 

(2).因應上述修別調整，課程架構表「2. 特教實踐素養」說明修改為「至少選 1

類組教材教法、教學實習；修課人數超過 20人，分二組教學」。 

(3).學分數調整：「手語」由 3學分改為 2學分。 

(4).因應本校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組課程架

構調整，連動調整本系師培生課程架構表「5.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一般教育專

業課程(10 學分)」，分列為「身心障礙類組」、「資賦優異類組」。 

二、 本系「學士班非師培生課程結構及教學科目」修正重點如下： 

(1).學分數調整：「手語」由 3學分改為 2學分。 

三、 本系 112 學年度起學士班課程架構學分調整如下： 
   課程類別 

 

 

學分數 

校共同及 

通識課程 

(28 學分) 

專門課程 

70 學分 
教育專業課程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一般教

育專業課程(10 學分)｣ 

其他

彈性

課程 

最低

畢業

學分 
必

修 

選

修 

非師資培育 28 19 51 0 30 128 

師資培育 28 31 39 10 20 128 

四、 本案業經 111年 5月 24日特殊教育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委

會審已通過，茲檢附本系學士班 112學年度師培生課程架構表草案如附件

一、非師培生課程架構表草案如附件二、「手語(2學分)」教學大綱如附件

三、本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如附件四。 

決議 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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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111.5.18)決
議，提請追認。 

說明 

一、經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111.5.18)決議，有關「課程與教學
傳播科技研究所 111學年度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及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調整案」之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修正如下，且本次修
正內容亦請課傳所於後續所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中說明
之，相關資料如附件一。 

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一)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論)領域「實驗設計」英文名稱修改為 Experimental 

Design，此為博碩合開課，爰一併修正教傳碩班科目名稱。 
  (二)專門領域(引導研究)因「課程研究方法論」與「教學研究方法論」二門必

修課已於本學年度刪除，爰刪除「課程與教學研究專題討論」(上)及(下)課程
備註說明：「若欲修習該門課程，需先修畢課程研究方法論與教學研究方法論等
二門必修課」。 

  (三)專門領域(學習科技) 
    1.因科目名稱重複(課架內尚有網路學習社群、行動學習兩門課且為博碩合開

課，評鑑一課為未曾開課科目)，爰刪減「網路學習社群專題研究」、「網路教學
與評鑑專題研究」、「行動學習專題研究」3 門科目。 

    2.調整「教育大數據分析」科目名稱為「大數據分析」，爰英文名稱刪除 in 
Education，且此為博碩合開課，一併修改教傳碩班科目名稱。 

    3.「網路合作學習專題研究」英文名稱之「合作」原為 Cooperative 修正為
Collaborative。 

三、本案業經本所 111年 10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通
過，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追認。 

 

案由三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12學年度博士班、碩士班及在職碩士班課程架構，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博士班課程架構調整如下： 

  (一)專門領域(教學與學習研究)中，將「自主學習策略專題研究」科目名稱調整

為「自主學習與學習策略專題研究」，英文課程名稱「Special Topics in Self-

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調整為「Special Topics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並調整為碩博合開。 

  (二)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論)中，將「教育科學研究方法論」英文科目名稱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調整為「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三)專門領域(學習科技) 中，將「新興科技專題研究」英文科目名稱「Seminar 

in Emerging Technology」調整為「Special Topics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二、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構調整如下： 

  (一)專門領域(教學研究)中，將將「自主學習策略」科目名稱調整為「自主學習

與學習策略專題研究」，英文課程名稱「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調

整為「Special Topics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並調整為碩博合開。  

三、 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調整如下： 

  (一)教學領域中，將「學習策略專題」科目名稱調整為「自主學習與學習策略專



 

 

3 
 

題」，英文課程名稱「Seminar in Learning Strategy」調整為「Seminar in Self-

directed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二)教學領域中，新增一門 2 學分課程「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究」，英文課名為

「Studies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課程大綱如附件四。 

四、 調整後博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一、課程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二、課程教

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如附件三。 

五、 為了開課需求及為了讓同學有更多元的學習，擬將調整於 112學年度課程架構中

課程名稱的課程，博士班「自主學習與學習策略專題研究」、碩士班「自主學習

與學習策略專題研究」及在職碩士班「自主學習與學習策略專題」，提前於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課，其中「自主學習與學習策略專題研究」為碩博合開。 

六、 附上「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究」(在職碩士班)課程大綱如附件四。 

七、 本案業經本所 111年 10月 11 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會議記錄如附件五。 

決議 照案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13：2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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